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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14-2015学年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

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河海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若干规定》的要求，从第本学期起，开展2015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。学生可通过新教务系统链接进入“河海大学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”，也可直接登录http://bylw.hhu.edu.cn，进行网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过程管理。根据往年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情况，现将选题工作要求说明如下：

1、选题一般由指导教师提出，填写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书，提出明确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内容、进度安排和主要的参考资料等。学生在第七学期的主要任务是搜集资料，熟悉所研究课题的基本情况，理性思考，提出初步思路和总体框架，有条件的要参与指导老师的科研课题。如果需要对选定课题进行修改，学生必须提出书面报告，说明变更原因，经指导教师、系负责人批准后，报学院备案。

2、各学院要组织教师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书进行审议，从选题及内容是否符合专业培养目标、是否结合科研与工程实际、综合训练程度、工作量等方面加以审核，进一步将选题与科研项目和工程实际相结合。

3、更新选题并尽量做到每人一题，对于多人承担的同一选题，必须有副标题且每个学生要有独立完成的工作内容。鼓励申报团队课题（团队课题只有副教授以上才能申报），要求各子课题设计合理，分工明确，注重相互之间的实质性协作与配合。

4、加强对指导教师资质和指导学生人数的审核。指导教师必须具备讲师及以上职称（博士除外），每位教师指导的学生不得超过8人。如因工作需要可有计划安排助教协助指导（须经系负责人批准）。对于多人承担的团队课题，团队要有总的指导教师，每个学生有各自的指导教师。

5、学生在外单位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需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河海大学校外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申请书》（见附件），聘请相当于讲师及以上职称的科研、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指导教师，各系要指定教师负责联系并定期检查进展情况，协调解决有关问题。

6、学生跨专业选题，需联系指导教师，并通过以下方式（任选一种）进行操作：（1）指导老师申报课题到学生所在专业。（2）学生联系教学秘书转入到指导教师申报课题的专业。学院教学秘书需通过毕设系统做好毕设学生的转入转出工作。

请各学院于12月11日前完成以下工作：教学秘书添加系负责人，更新指导教师库，审核毕业设计学生资格，指导教师申报课题，系负责人审核课题等；12月25日前完成学生选题工作和系负责人分配选题工作，学校将组织督导组对选题情况进行核查。

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其他工作事宜另行通知。联系人：武晓楠、缪炯，电话：58099175（内线5175）。

附件：河海大学校外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申请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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